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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 2019

年 11月 14日以电话或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以现场和通讯

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举行。会议应出席董事 10人，实际出席董事 10人，会议由董事长李良彬先

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了所有议案，一致通过以下决

议：

一、以 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同意于 2020年 1月 7日（星期二）在公司总部研发大楼四楼会议室召开 2020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临 2019-093赣锋锂业关于召开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刊登于同日 《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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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 1月 7日(星期二)� �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公司 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20年 1月 7日上午 9:30一 11:30，下午 13:00 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 1月 6日下午 15:00至 2020年 1月 7日下午 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 A�股股东可以参与现场投票，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投票。公司 A�股股东投票表决

时，同一股东账户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如果同一股东账

户通过现场及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公司 H股股东可通过现场或委托投票形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 H�

股相关公告）。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及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本次股东大会的 A�股股权登记日为

2019年 12月 27日（星期五），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A�股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本公司将于 2019 年 12 月

7 日（星期六）至 2020 年 1 月 7 日（星期二）（包括首尾两天）暂停办理 H 股股份过户登记

手续，H 股股东如欲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应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五）下午 16:30

前， 将相关股票连同全部股份过户文件一并送交本公司 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

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183号合和中心 17楼 1712-1716号铺。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7、会议地点：江西省新余市经济开发区龙腾路公司总部研发大楼四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2、《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3、《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或文件。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议案 1-3 均为“特别决议议案” ，须经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含）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的要求，公司将就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3

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在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披露。中小投资

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

1.00

《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提供担保的

议案

》

√

2.00

《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

√

3.00

《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代表持出席者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证券账

户卡、单位持股凭证和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证件采取信函或电子邮箱方式登记（须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下午

17：00前送达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19年 12月 31日下午 14：00一 17：00

3、登记地点：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

场办理登记手续。

5、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谭茜

联系电话：0790-6415606

电子邮箱：tanqian@ganfenglithium.com

邮政编码：338000

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礼品和有价证券，出席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参会回执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1月 20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460” ，投票简称为“赣锋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

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 1月 7日上午 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6 日下午 15：00，结束时间为 2020 年

1月 7日下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 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

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

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

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致：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授权委托 _________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代表本公司 / 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

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

√

1.00

《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提

供担保的议案

》

√

2.00

《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

√

3.00

《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

√

注：

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

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3、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生效，至本次股东会会议结束

时终止。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参会回执

截至 2019年 12月 27日，本人 / 本公司持有 股“赣锋锂业”（002460）股票，拟参加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 1月 7日（星期二）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联系方式：

股东名称（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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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

收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宁洪虎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宁洪虎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

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宁洪虎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宁洪虎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董事会和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截至本公告日，宁洪虎先生未持有

公司股票。

公司董事会对宁洪虎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和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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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临时）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临时）通知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岳祥训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参与表决的董

事 8名，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8名。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宋鹏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聘任孙勇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副总经

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相

关独立意见详见 11 月 20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独立

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二、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岳祥训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聘任孙建生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具体详见 11月 20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关于继续公开挂牌转让济南市泰山大厦 16-18层房产的议案。

公司于 2019�年 10月 11�日召开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济南市泰山大厦 16-18 层房产的议案》。截至 2019�年 11 月 14

日挂牌公告期满，本次挂牌未能征集到意向受让方。本次会议同意公司委托北京产权交易所

将本次挂牌出售的房产继续公开挂牌出售，挂牌底价由评估值下浮 10%，即挂牌底价不低于

3,389.12 万元。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及董事长授权人士办理上述房产转让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确定挂牌价格、签署相关协议、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等。

具体详见 11 月 20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挂牌出售资产的进展公告” 的公

告文件（公告编号：2019-49）。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1月 20日

附件：

孙勇先生，1973年 11月出生，大学专科学历。历任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泰山石油”“公司” ）宁阳片区副经理、经理；泰山石油零售部主任、零售督查队

队长。现任泰山石油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截至本公告日，孙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没有任职，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期

限尚未届满以及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等情形，其本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

情形。

证券代码：000554� � � �股票简称：泰山石油 公告编号：2019-48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山石油”“公司” ）于 2019� 年 11

月 1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孙建生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孙建生先生简历如下：

孙建生先生，1973 年 6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历任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石油分

公司财务会计处主办；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山东石油分公司财务资产处主管；中国石化销

售有限公司山东石油分公司债权与信用管理办公室主管；泰山石油安全环保督查队队长、副

总会计师。现任泰山石油副总会计师、证券部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孙建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没有任职，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

期限尚未届满以及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等情形，其本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孙建生先生已于 2019 年 9 月取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

孙建生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38-6269907

传真号码：0538-8265450

电子邮箱：1596721616@qq.com

联系地址：山东省泰安市东岳大街 369号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1月 20日

证券代码：000554� � � �股票简称：泰山石油 公告编号：2019-49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出售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10 月 11 日召开

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济南市泰

山大厦 16-18层房产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公开挂

牌方式,将其所持有的位于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经七路 843 号泰山大厦 16-18 层房产，建筑

面积 5007.57平方米， 以进场挂牌交易方式进行对外转让， 挂牌底价不低于评估值 3,765.69

万元。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及董事长授权人士办理上述房产转让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挂牌

价格、签署相关协议、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披露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43）、《关于挂牌出售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44）。

截至 2019年 11月 14日挂牌公告期满，本次挂牌未能征集到意向受让方。经 2019 年 11

月 19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临时）决议，同意公司委托北交所将本次挂

牌出售的房产继续公开挂牌出售，挂牌底价由评估值下浮 10%，即挂牌底价不低于 3,389.12

万元。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及董事长授权人士办理上述房产转让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挂牌

价格、签署相关协议、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等。

本次交易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仍可能存在流拍的风险,�最终成交情况以公开挂牌结果

为准，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1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157� � �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公告编号:2019一 224

债券代码：112612� � � �债券简称：17正邦 01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2019 年 11 月 18 日接到公司股东江西永联农业

控股有限公司（“江西永联” ）的通知，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

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数

(

股

)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江西

永联

是

10,000,000 1.89% 0.41% 2019/3/28 2019/11/18

华西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正邦集团

有限公司

469,015,985 19.11% 27,000,000 5.76% 1.10% 0 0.00% 0 0.00%

江西永联

农业控股

有限公司

528,746,049 21.55% 417,448,076 78.95% 17.01% 59,876,049 14.34% 0 0.00%

林印孙

3,635,203 0.15% 0 0.00% 0.00% 0 0.00% 2,726,402 75.00%

林峰

1,561,000 0.06% 0 0.00% 0.00% 0 0.00% 1,170,750 75.00%

程凡贵

1,985,700 0.08% 0 0.00% 0.00% 0 0.00% 1,985,625 100.00%

合计

1,004,943,937 40.95% 444,448,076 44.23% 18.11% 59,876,049 13.47% 5,882,777 1.05%

三、备查文件

1、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680� � � �证券简称：长生退 公告编号：2019-061

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第七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公司股票已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在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深圳

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

2、公司股票于 2019年 10月 16日进入退市整理期，在退市整理期交易 30�个 交易日后

公司股票将被摘牌。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鉴于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

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起

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现将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的相关安排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证券代码、证券简称及涨跌幅限制

1、证券代码：002680

2、证券简称：长生退

3、涨跌幅限制：10%

二、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限及预计最后交易日期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起始日为 2019年 10月 16日， 退市整理期为三十个交

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 2019 年 11 月 26 日，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不计入

退市整理期。公司因特殊原因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全天停牌的，累计停牌天数不超过

五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交易的涨跌幅限制、行情揭示、公开信息等其他交易事

项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等相关规定。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个交易日，深圳证

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

三、退市整理期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安排

退市整理期间，公司将在首个交易日、前二十五个交易日的每五个交易日发 布一次股

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并在最后五个交易日内每日发布一次股 票将被终止上市的

风险提示公告。

四、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退市整理期业务特别规定（2017�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承

诺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

特此公告。

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11月 20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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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09� � � �股票简称：河钢股份 公告编号：2019-067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 11月 19日 14：30

（2）网络投票的日期和时间：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19 日

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18

日 15：00，结束时间为 2019年 11月 19日 15：00。

2、现场会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 385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于勇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6、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2 人， 代表股份 6,685,849,566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2.9635％。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7,490,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705％。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8 人， 代表股份 6,678,358,766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2.8930％。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17 人， 代表股份 79,218,35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746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 代表股份 7,490,8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70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3 人， 代表股份 71,727,55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6755％。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 1.00�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80,546,0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07％；反对 5,240,84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84％；弃权 62,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914,8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3052％；反对 5,240,845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6157％；弃权 6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1％。

提案 2.00�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81,882,7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7％；反对 3,934,85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89％；弃权 3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25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9925％；反对 3,934,85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9671％；弃权 3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04％。

提案 3.00�河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81,208,2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06％；反对 4,415,15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60％；弃权 226,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

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4,57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1411％；反对 4,415,15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5734％； 弃权 226,2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85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的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贺维、 董寒冰律师对于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

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1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128� � �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2019089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定于 2019 年 11

月 19日召开 2019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公告详见 2019 年 11 月 2 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19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编号：2019087）。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会议召开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 11月 19日（周二）下午 14:00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19 年 11 月 18 日（周一）下午 3:00 一 2019 年 11 月 19 日

（周二）下午 3:00

交易系统投票具体时间为：2019 年 11 月 19 日（周二）上午 9:30 一 11:30,下午 1:00 一 3:

00

2.地点：内蒙古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道与清沟大街交汇处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

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机关办公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刘建平董事（经半数以上董事推荐）

6.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 代表股份 1,223,569,87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3.675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 代表股份 1,217,090,854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3.338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6,479,0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37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 代表股份 101,547,149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284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 代表股份 95,068,133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947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6,479,0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372％。

7.公司董事、监事出席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股东大会。

8.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00审议《关于聘任 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3,559,8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2％；反对 10,

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审议通过该议案。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01,537,1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2％；

反对 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0审议《关于调整公司 2019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3,540,8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6％；反对 10,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弃权 19,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6％。审议通过该议案。

3.00审议《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王雪元、沈锐、张文峰三位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任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届满时止。 不存在董事会中兼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的

情形。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3.01.候选人：《关于补选王雪元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1,223,540,

870股

3.02. 候选人：《关于补选沈锐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1,223,540,

870股

3.03.候选人：《关于补选张文峰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1,223,540,

87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3.01.候选人：《关于补选王雪元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101,518,

149股

3.02.候选人：《关于补选沈锐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101,518,149

股

3.03.候选人：《关于补选张文峰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101,518,

149股

根据表决结果，王雪元、沈锐、张文峰三位先生同意股份数分别为 1,223,540,87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23,569,870 股的 99.9976％，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董事成员。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曲凯、王丽

3.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9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1月 19日


